渭南市政府采购项目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征集内容及采购要求

为进一步规范我市社会化租赁车辆，节约出行成本，以及保障市级部门正常公务活动，现向社会征集车辆租赁机构，具体要求如下：

一、服务要求

1、租赁企业应当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，近三年无重大违法记录；

2、租赁企业应具有健全的财务会计、驾驶员管理、租赁流程等管理制度，专业管理人员不少于3人；

3、租赁企业在渭南市临渭区、高新区内设立合法化的固定营业场所，较全的车辆类型，各类车辆不得少于20辆，车龄平均不得超过5年。

4、租赁企业提供的所有车辆应年检合格、证照齐全、车况良好、购买有完备的车辆保险，三责险不得低于100万元。

5、租赁企业须配备专职管理人员对车辆、驾驶员进行日常管理，同时驾龄超五年的自有驾驶人员不得少于5人且年龄不得超过50周岁。

二、服务内容

1、保障范围。临渭区、高新区范围外的公务出行。

2、租赁原则。市级各参改单位在单位保留车辆紧张或社会公共交通不完善时，可通过社会租赁方式保障出行，要按照“一事一租”的原则，从严租赁社会化车辆，不得长期租车。

3、租赁费用。租赁企业应按照相关规定进行收费，未注明的车型（小/中/大型客车）应不高于市场平均价格。

4、费用结算。车辆租赁以完成单次租赁任务为时限记录租赁费用；用车单位和公务用车租赁机构根据双方租赁服务协议约定，通过公务卡或对公转帐等方式，定期结算（不得采取现金交易）。

三、服务期限

自签订框架协议起一年。由征集人视服务情况可延期一年。
四、其他要求

1、租赁机构要成立专项工作小组和项目服务小组，严格遵守征集文件约定和征集协议,认真履行服务承诺,执行其申请时承诺的服务项目和优惠价格。

2、加强对租赁社会化车辆的管理，对群众举报、媒体曝光违规租赁社会化车辆的行为，及时核查有关情况，按照有关规定处理，对于情节严重、社会影响恶劣，造成违纪违规的，取消入围资格，并将相关线索移交有关部门处理。



